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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布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收购、购买或认购证劵之邀请或建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布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

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之任

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  

 

涉及现金代价及发行新股份之  

须予披露交易  

 

 有关  

收购河南新天明广告信息传播有限公司之 50%股本权益  

代价之调整 
 
 
按照天明二零零二年账目及根据经修订天明协议中所列出之调整机制，董
事会宣布天明收购事项之总代价由人民币 56,440,367 元(约 53,245,629 港
元)向上调整至人民币 121,700,000 元(约 114,811,321 港元)。现金代价由
人民币 16,000,000 元(约 15,094,340 港元)向上调整至人民币 34,500,000
元 (约 32,547,170 港元 )，另代价股份之数目由 6,924,009 股向上调整至
14,929,894 股。 
 
代价股份总数之公平价值(按于 TOM 账目内之入账数值 )由约 27,966,072
港元向上调整至约 60,301,842 港元(相等于每股 TOM 股份 4.039 港元 )，
乃按 TOM 股份于收购日期 (即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前一个月在联交所之
平均收市价计算。于本文，收购日期指 TOM 开始拥有天明中国公司之营
运及财务政策之控制权当日及自当日起天明中国公司之经营业绩及资产
负责表根据 TOM 之会计政策合并于 TOM 之账目内。  
 
据此，天明收购事项之总代价之公平价值由人民币 45,644,037 元 (约
43,060,412 港元)向上调整至人民币 98,419,953 元(约 92,849,012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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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此提述 TOM.COM LIMITED (「TOM」)就天明收购事项分别于二零零二

年三月十三日、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表

之公布 (「该等公布」)及 TOM 于二零零二年四月三日刊发之通函 (「该通

函」)。除文义另有所指外，本文所采用之词汇与该等公布及该通函所界定

者具备相同涵义。 

 

背景  

 

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天明收购事项之完成日期)，TOM 集团已按总代

价人民币 56,440,367 元 ( 约 53,245,629 港元 )( 可予调整上限为人民币

121,700,000 元(约 114,811,321 港元))成功收购河南新天明广告信息传播有

限公司 (「天明中国公司」)之 50%股本权益。 

 

代价中，(i)人民币 16,000,000 元(约 15,094,340 港元)(可予调整)以现金支付(其中人

民币 12,000,000 元(约 11,320,755 港元)已于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支付予姜先生)；

及(ii)人民币 40,440,367元(约 38,151,290港元)(可予调整)以每股 TOM股份 5.51港元

之价格发行及配发入账列作缴足股款之合共 6,924,009 股代价股份支付(其中

5,193,006 股代价股份已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发行予姜先生)。 

 

代价之调整 

 

诚如 TOM 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表之公布中披露，代价可参考天明二零零

二年账目显示之以下项目之金额及按照上述公布所列之有关公式计算而作出调整

(可予调整上限为人民币 121,700,000 元(约 114,811,321 港元))： 

 

(i) 天明二零零二年户外溢利； 

(ii) 天明二零零二年非户外溢利； 

(iii) 未能于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收回之天明户外应收账；及 

(iv) 未能于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收回之天明非户外应收账款。 

 

天明二零零二年账目已于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出，其显示以下情况： 

 

 人民币 

 

(i) 天明二零零二年户外溢利 16,003,372 
(ii) 天明二零零二年非户外溢利 6,691,282 
(iii) 未能于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收回之

天明户外应收账款 

2,094,654 

(iv) 未能于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收回之

天明非户外应收账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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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文所述及根据经修订天明协议中所列出之调整机制，董事会宣布天明

收购事项之总代价由人民币 56,440,367 元(约 53,245,629 港元)向上调整至

人民币 121,700,000 元(约 114,811,321 港元)。现金代价之金额及代价股份

之数目按比例作出调整如下： 

 

(i) 现金代价  
 

 现金代价由人民币 16,000,000 元(约 15,094,340 港元)向上調整至人民

币 34,500,000 元(约 32,547,170 港元)。由于人民币 12,000,000 元(约

11,320,755 港元)已于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支付予姜先生，TOM Outdoor 
Media 将于以下两者之中较后者起计三十日内：(i) 天明二零零二年账目之发

出日期；或(ii) TOM Outdoor Media 收到姜先生及天明提交之完成文件之日期

(即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或之前 )向姜先生支付额外金额人民币

22,500,000 元(约 21,226,415 港元)。 

 

(ii) 代价股份  
 

 代价股份之数目由 6,924,009 股向上调整至 14,929,894 股。由于

5,193,006 股代价股份已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发行予姜先生，额外之

9,736,888 股代价股份将于以下两者之中较后者起计九十日内：(i) 天明二零

零二年账目之发出日期；或(ii) TOM Outdoor Media 收到姜先生及天明提交之

完成文件之日期(即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之前)按每股 TOM 股份 5.51
港元之价格发行及配发入账列作缴足股款予姜先生及/或其代理人。 

 

代价股份总数之公平价值 ( 按于 TOM 账目内之入账数值 ) 由约

27,966,072 港元向上调整至约 60,301,842 港元(相等于每股 TOM 股份

4.039 港元 )，乃按 TOM 股份于收购日期 (即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前
一个月在联交所之平均收市价计算。于本文，收购日期指 TOM 开始

拥有天明中国公司之营运及财务政策之控制权当日及自当日起天明

中国公司之经营业绩及资产负责表根据 TOM 之会计政策合并于

TOM 之账目内。 

 

据此 ， 天明收购事项之总代价之公平价值由人民币 45,644,037 元 ( 约

43,060,412 港元)向上调整至人民币 98,419,953 元(约 92,849,012 港元)。 

 

承董事会命  

TOM.COM LIMITED 
公司秘书  
麦淑芬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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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布包括之资料乃遵照创业板上市规则之规定而提供有关 TOM 之资料。TOM 各董事愿

就本公布所载内容共同及个别承担全部责任，并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确认，就彼等所知

及所信：( i)本公布所载之资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属准确及完整，且无误导成份；( i i)本公布

并无遗漏其它事实致使本公布所载任何内容产生误导；及 ( i i i)本公布内所表达之一切意见

乃经审慎周详考虑后始行发表，并以公平合理之基准及假设为依据。 

 

本公布将载于创业板之网站 www.hkgem.com 内「最新公司公告」一页 (于刊发日期起计至

少保存七日 )及 TOM 之网站 www.tomgroup.com 内。 

 


